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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實施已屆七年，二月十七日衛生署長李明亮公開表示將提報行政院調

高健保費率，使得「健保費是否該調漲？」再度引發各界爭議。雖然李署長在反彈聲浪下表示，

將先解決保費負擔三不公平再調漲健保費率，但要改善健保財務問題，實際上必須從供給者

需求者和管理者三方同時著手，才是公平有效的。此外，健保局在調漲健保費率之前，應該

先告訴民眾：健保局作了哪些開源節流的工作？具體的成效與數據為何？調漲費率之後，那

些是用來彌補財務的缺口？那些是用來改善健保制度、醫療品質？而調漲費率之後，是否能

保證費率短期之內不會再調整，以免民眾產生不知保費何時再漲的不確定感。換言之，健保

局在調漲費率前，必須先澄清一般民眾的疑慮，而非僅是依據法律條文規定當保險安全準備

總額低於一個月時，應調整健保費率，便逕行宣示保費即將調漲。否則在國民所得下降、失業

率高漲、地方政府積欠巨額健保費的今天，民眾實在很難心悅誠服的接受漲價。

    若是從消費者的角度而言，當然希望最好不要調漲保費，而是是否能先做好健保開源節

流的工作。基本上，健保開源的空間有限，目前唯一補充的財源，可能是公益彩券5%的盈餘。

然而在樂透彩之前的刮刮樂，銷售情況並不佳，對於健保財源的挹注也是有限。而在節流的

部份，仍然還是有些醫療資源浪費的情形。除了大家都在談的藥價黑洞外，還有更多的醫療

問題。例如大醫院的門診門庭若市，而以大醫院的人力設備用於處理輕症的門診病人，實有

資源浪費之嫌。其次目前論量計酬的支付制度，容易鼓勵醫院醫生多看病人、多做檢驗、多拿

藥。然而當健保局與媒體溝通時，大都說病人要負責，例如名列世界前矛的每人每年平均門

診量、老年人口與重大傷病患者使用過多的醫療資源等等。但反觀我國醫療高科技的檢驗浪費、

全世界最高的剖腹產率，供給面的醫療資源浪費情形，確實存在。可惜這方面的具體資料，

我們所知有限，只能由表象中，推論其中可能產生醫療資源浪費的情形。

    至於目前是不是調整保費的時機，也是值得存疑。健保在剛開辦時，有較多的盈餘，應

可進行某些制度面的改革或推動，例如建立轉診制度、改善費基不公等問題。然而多年來，這

些問題仍然存在，卻要等到健保出現財務危機時，才進行費率、費基的調整。健保所謂費基三

大不公平，其實由來已久（包括高所得者較低所得者繳交較低比率的保險費、公教人員未與

勞工一樣依照全薪計算保費，以及投保對象分類太繁複，有時失業者反而比就業者繳交更多

保費）。上述的現象存在已久，為什麼要等到財務吃緊時，才進行改革及調漲保費。而且是選

在民眾所得下降、失業率升高時調漲，未免予人落井下石的感覺。

    再談到什麼樣的健保財源籌措才是合理。基本上，目前的費基是不公平的，有賴透過修

法來改變。而費率部份，則仍應依據精算原則。另外，目前也有人認為提高部份負擔，強化使



用者付費的概念，以改善健保財務問題。我們認為提高部份負擔，不失為一種抑制醫療資源

浪費的做法，然而仍須考量公平性，對於某些弱勢族群，例如老人、兒童、失業者、原住民等，

應給予部份負擔的豁免，否則健保即失去其做為一種社會保險的意義，也無法減低民眾就醫

時的財務障礙。

    另外我們認為健保醫療資訊的瞭解、取得、與傳散是相當重要的。衛生醫療、全民健保是相

當複雜、不易了解的資訊。即使是學者、媒體、民意代表也不容易瞭解其中錯綜複雜的機制，遑

論一般民眾。因此我們認為健保局可以轉化複雜的資訊，主動提供易讀的說明，讓民眾知道

健保制度是如何在運轉。健保有三個參與者：健保局、醫院與民眾。健保局與民眾、民眾與醫院

之間的關係，我們都比較能夠掌握，但是健保局與醫院之間的關係，申報、支付、核付的資料

比較難取得。希望健保局能夠提供這些資料給媒體、研究單位，甚至於轉化成為民眾可以瞭解

之資訊，使民眾能知道其每月所繳的健保費及看病時所繳的部份負擔流向為何，購買了什麼

樣的醫療服務，具備什麼樣的醫療品質，達到什麼樣的健康目標。否則在資訊不充分的情況

下，民眾如何心悅誠服地接受保費的調漲？同樣地，健保局既然說做了很多節流工作，也希

望能拿出證據主動告訴民眾、尋求支持，而不是被動回應。

    事實上，我們要求的是整體醫療環境的改善，而不只有健保一環，但健保是不得不碰的

議題，因為它是主要且幾近於唯一的醫療財務來源；它會影響醫師的工作心態，也會影響民

眾的就醫型態。有些人認為健保開辦後，她／他從未使用過健保卡，無法理解健保存在的意

義。或認為健保可能拖垮財政，破壞醫病關係，而主張停辦。然而，對此我們並不認同，因為

停辦健保等於又回到以往醫療商品化的情形，假設我們認為健康是基本人權，取得健康是根

據需求而非付費能力，則沒有健保，對於有醫療需求但缺乏付費能力者，並不公平，也易造

成醫療的階級化。因此，我們希望既有的健保制度能夠維持，但這個制度應該可以改善，這

需要供給者、使用者、與管理者共同來努力。 


